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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

公告 

 

 

 

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7

年8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现就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方案建设项目”。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实施主体为本公司，现调整为本公司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兆格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兆格”）共同

实施，项目实施地点相应由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凤凰第一工业区兴业路46号厂房调

整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凤凰第一工业区兴业路46号厂房及西安市高新区丈八四

路20号1号楼9层。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拟由西安兆格在西安当地银

行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并会同公司与保荐机构和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三、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原因和影响 

“物联网模块与技术方案建设项目”拟扩充公司在物联网模块及技术方案开

发方面的研发团队，因西安为我国电子、通信产业研发基地之一，汇集了众多电

子通信类院校、科研机构及知名企业，人才储备极为丰富，因此通过公司全资子

公司西安兆格在西安进行研发团队的扩充，能有效推动该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展。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增加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背景、技术方案未发生重大变化。变

更后的实施主体不会对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 

四、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履行的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均同意该

议案。 

2、监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全体监事均同意该议

案。 

3、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

实施地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

项目建设背景、技术方案仍与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而调整后



的实施主体是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会对上述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均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公司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此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的适当调整，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物联网模块与技术方案建

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半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5日 




